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及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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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人社局（民政和人社局）、发改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将乐县、泰宁县城建和交通局，各金融监管支局：
为全面贯彻实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落实落细《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闽人社发〔2024〕4号，以下简称《福建省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和《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闽人社发〔2021〕3号，以下简称《福建省工资专户管理实施细则》），以及省人社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工作，切实维护企业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
（一）明确工资保证金存储方式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单位（以下简称总包单位）可选择以银行保函或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存储工资保证金。我市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差异化方式按照《福建省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执行，依规可实行差异化缴存的，总包单位应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施工合同额低于400万元或工期不足3个月的工程，且该工程的总包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前一年内承建的工程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做出项目无欠薪承诺后，可免于存储工资保证金。
对于总包单位所承建工程发生工资拖欠的认定，应经各级人社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并结案为依据。总包单位所承建工程制度落实情况，除核查是否有因相关制度未落实被立案查处外，还应通过福建省劳动监测预警大数据平台核查承建在建项目相关数据匹配情况。
（二）规范工资保证金申报流程
总包单位按照《福建省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持《三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申报表》、营业执照复印件、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项目概况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承诺书等资料到项目属地人社部门申报确定工资保证金存储比例和金额，经项目属地人社部门初核、市人社局审定后，由项目属地人社部门向总包单位出具工资保证金缴存书面通知，总包单位应在通知时限内向项目属地人社部门提交现金存储（现金存款协议副本及存款凭证）、保函或保证保险等凭证原件。
（三）办理工资保证金解除监管
工资保证金对应的工程完工、竣工验收或解除施工合同，总包单位需持相关证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销户)网站公示申请、农民工工资无拖欠承诺、公示照片、工资保证金落实凭证、项目用工台账等材料，向项目属地人社部门申请网站公示。经市人社局门户网站公示30日后，总包单位向项目属地人社部门提交《三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申请表》、网站公示等材料，办理返还手续。总包单位提交材料齐全后，项目属地人社部门应于2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市人社局在3个工作日审核完毕。
(四)定期清查工资保证金账目
各县（市、区）要畅通工资保证金返还渠道，简化返还程序，确保依规退还、及时退还。要完善工资保证金清查返还机制，对经核实工程完工（竣工）或长期未动工、停工、烂尾时间超过3年且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要启动返还程序，确保应退尽退。《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施行前，各地开设的工资保证金账户，要逐笔逐项排查账户资金，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要严格落实《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不得再行设立工资保证金账户。
（五）明确部门工作职责
市人社局负责全市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具体管理，每季度将存储工资保证金或开立保函、保证保险的总包单位名单及对应的工程名称向社会公布。
县（市、区）人社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在建项目工资保证金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履行管辖区域项目工资保证金制度落实监管责任，建立工资保证金管理台账，做好工资保证金申报、返还、使用申请等工作。妥善保管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副本及保函、保证保险合同正本，在保函、保证保险到期前1个月提醒总包单位更换或延期，对于总包单位未依据相关规定存储、补足工资保证金的，严格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予以查处。
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颁发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时书面告知相关单位及时存储工资保证金；对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问题，应及时通报同级人社部门。
经办金融机构应履行备案和告知义务。按照《福建省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及省人社厅等七部门《关于优化工资保证金经办机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闽人社文〔2024〕141号）要求，对经办工资保证金业务的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不再要求其在我市行政区范围内设有分支机构。对于符合条件的经办银行、保险公司应向市人社局报备，报备有效期为2年。为确保总包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工资支付全过程落实工资保证金制度，经办银行和保险公司应主动靠前服务，在保函、保证保险到期前2个月通知项目属地人社部门。
二、关于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一）及时开立工资专用账户
总包单位应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该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或在已有专户账户下设置项目子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要确保工资专户管理制度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防止因工资专户开立不及时，在项目施工初期出现工资专户制度真空。
（二）明确人工费用拨付比例（数额）
建设单位、总包单位要合理确定人工费拨付比例（数额），在建项目可按照每期实际发生的数额或每期工程进度款一定比例向工资专户拨付人工费用。
人工费按照实际发生的数额拨付的，项目整体拨付人工费用占比应不低于《福建省工资专户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比例范围的最低比例（其中房屋建筑工程不低于15%，市政、交通运输、水利、铁路、民航、通信、电力等工程不低于12%）。工程预付款应按不低于以上比例拨付人工费用至工资专户。
人工费按照每期工程进度款一定比例拨付的，应以当期施工、监理和建设单位三方确认的施工产值为基数计算（不应按施工合同约定支付比例折算后当期应拨付的工程进度款为基数）。
（三）确保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
总包单位要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主动加强与建设单位沟通，确保每月人工费用拨付及时足额，出现建设单位未及时足额拨付的，总包单位要及时报告当地人社和行业主管部门。同时，建设单位已按约定足额向专用账户拨付资金，但总包单位依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也应及时报告。
因用工量增加等原因导致专用账户余额不足以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时，总包单位要及时提出需增加的人工费用数额，由建设单位核准后及时追加拨付。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建设单位个别月份人工费用无法及时拨付或不足，影响到当期工资发放，经双方协商，可由总包单位先行将人工费用转入或补足至工资专户，确保当期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后，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人工费用的数额、占工程款的比例等需要修改的，总包单位可与建设单位签订补充协议并将相关修改情况通知开户银行。
项目出现工资专户资金余额超过近2个月工资已发放总额的情况，经总包单位申请、监理单位确认、项目现场无欠薪公示以及项目属地人社部门备案后，建设单位可在近两期工程进度款拨付时，无需向工资专户拨付人工费用，避免工资专户资金大量冗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严格落实劳务实名制管理	
总包单位要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管管理，严禁以包代管。分包单位要严格落实劳务实名制，加强日常电子考勤和工资发放管理，考勤方面做到项目参建各单位、农民工等人员应考尽考，每月工资发放人员情况要与实名制电子考勤信息进行比对，严禁项目管理人员通过工资专户发放工资，严禁大量有考勤人员无发放工资或无考勤人员发放工资等违规情形，做到劳动合同工资标准、考勤（或工作量）、月工资金额间实现逻辑闭合。同时，要确保实名制台账资料（劳动合同、工资表、考勤表等）由农民工本人签字，杜绝代签字情形。
三、有关事项
（一）各级人社、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市人社局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源头治理协同联动处置工作机制的通知》（明人社办〔2024〕262号 ）要求，加强在建施工项目日常监管，推动工资保证金、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得到落实。
（二）本文件下发后，《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的<三明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明人社〔2022〕159号）不再执行，关于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未尽事宜，按照《福建省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三明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明治欠办发〔2021〕43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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